
关于做好2026年我校教师、实验、教育管理研究
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列专业技术职务申报工作

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2026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苏人

社函〔2026〕44号）以及学校职称文件规定，现就做好2026年学校自主评审系列专业

技术职务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和对象

申报教师系列（含专职科研）、实验系列、教育管理研究系列及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在职在岗人员。

自主评审单位（商学院、苏州医学院、纳米科学技术学院）具体申报通知以各单

位发布为准。

二、申报条件及要求

（一）申报资格条件

1.教师系列按照《苏州大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条件（2022年修订）》（苏大

人〔2022〕14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

2.实验技术系列按照《关于印发<苏州大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标准>等四个标

准的通知》（苏大人〔2019〕81号）中《苏州大学实验技术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标

准》有关规定执行。

3.教育管理研究系列、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列分别按照《苏州大学教育管理研究

人员专业技术资格条件（2025年修订）》（苏大人〔2025〕4号）、《苏州大学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2025年修订）》（苏大人〔2025〕5号）的有关规

定执行。

（二）申报人员的现职务任职年限、学历学位取得时间、论文论著公开发表出版

时间、科研项目获得时间、科研成果通过鉴定或完成的时间等，均截止到2025年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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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资博士后申报高级职称，高校教师资格证可先评后补。

（四）评聘程序、规则、纪律以及申诉处理等按照《苏州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工作实施办法（2022年修订）》（苏大人〔2022〕13号）有关规定执行。

（五）对以重大创新成果申请不受基本科研业绩数量要求限制破格申报的，需提

交重大创新成果的证明材料（获奖证明、转化效果证明、社会影响证明）并经学术委

员会及相关职能部门认定后方可申报。

三、申报日程安排

（一）申报高级职称日程安排

1.职称报名（5月28日前）

申请人登录https://one.suda.edu.cn/，进行网上报名。

2.申报人完成“信息维护”（6月5日前）

其中，申请重大创新成果破格人员，请联系人力资源处师资发展与培训办公室；

申报教育管理研究系列、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列高级职称，需使用业绩成果抵用核心

论文政策的申报人员，请填写附件1，由审核人、单位领导签字并加盖部门公章后交至

人力资源处师资发展与培训办公室。

3.二级单位及职能部门完成信息审核（6月15日前）

4.申报人完成“汇总填报”（6月15日前）

5.材料公示（6月25日前）

二级单位将汇总表及简表等在本单位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6.二级单位测评、推荐（6月25日前）

各单位对申报高级职称人员进行民意测评、思想政治表现测评、师德师风考评及

教学质量考核等，确定考核等第。

7.申报人完成“评审提报”（7月1日前）

8.费用缴纳（7月2日前）

（二）申报中级职称日程安排

1.职称报名（6月15日前）

申请人登录https://one.suda.edu.cn/，进行网上报名。

2.申报人完成“信息维护”（6月19日前）

3.材料公示（7月6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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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级单位测评、推荐（7月6日前）

5.费用缴纳（7月10日前）

（三）个人申报、二级单位审核及职能部门审核操作手册见附件2、3、4。

四、有关要求

（一）实行职称申报诚信承诺制

申报人在系统报名时须线上签订《专业技术职务申报诚信承诺书》，对申报材料

真实性等进行承诺，审核、评审过程中发现承诺不实的，取消参评资格，3年内不得申

报职称；评审通过后发现承诺不实的，按规定撤销职称，3年内不得申报职称评审。

（二）实行二级单位审核负责制

二级单位应当严肃审核推荐程序。组织专人审核申报人申报资格，以及申报材料

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时效性，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未按规定履行申报材料审核、

推荐职责，放纵、包庇或者协助申报人弄虚作假；未按规定进行申报材料公示、对公

示有异议或者投诉举报问题未及时调查核实；以及其他违规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批评教育，并责令限期整改。

二级单位应当严格履行公示程序。公示材料包括申报人员汇报表及简表；公示期

为五个工作日；经公示且无异议后，二级单位审核人员和领导须在公示材料纸质版上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并出具公示结果说明；二级单位将签字盖章的纸质版汇总表、

简表以及公示结果说明报送人力资源处师资发展与培训办公室进行复核备案。

未尽事宜请联系人力资源处师资发展与培训办公室。联系人：申琳、张铭、刘添

裕，联系电话：67503048、67503047，邮箱：shiziban@sud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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